
— 1 —

应急管理大学（筹）文件

应大筹〔2025〕55 号

应急管理大学（筹）关于印发
《现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制定了《现金管理办法》，业经校长

办公会审定通过，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应急管理大学（筹）

2025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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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大学（筹）现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和管理，保证货币

资金的安全与完整，提高货币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2 号）、《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财会〔2012〕21 号）等政策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各单位收入应当合法合规。各项收费应当严格

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并使用合法票据；各项收入

应当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各单位收费应

及时、全额上缴学校财务处归口管理并进行会计核算。严格执

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严禁截留、挪用甚至私设“小金

库”。

第三条 财务处应合理设置现金管理岗位，确保不相容岗位

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未经授权的部门或人员不得

办理现金业务或直接接触现金。

第四条 学校严格执行公务卡结算、银行结算制度，严格控

制现金使用范围和额度。

第五条 财务处要加强现金抽查，指定不办理现金业务的会

计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库存现金进行抽查盘点。

第六条 财务处应加强现金的保管，库存现金不应超过库存

限额。现金收入应及时存入银行，防范失窃风险。

第七条 出纳人员必须以会计人员审核签章的记账凭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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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严格按照程序办理现金收付款业务，当面点清数额并注

意防伪。现金业务办理完毕，应在记账凭证上加盖“现金收讫”、

“现金付讫”和个人名章。

第八条 每日终了，出纳人员要盘点库存现金，及时结出现

金余额，做到日清月结，确保账款相符。账款不符的，应及时

查找原因并向部门负责人汇报，依据岗位职责进行处理。任何

个人不得擅自处理，不得以长款补短款。

第九条 现金出纳人员工作交接由财务处负责人监交。工作

交接时须填写“移交清单”，写明库存现金票面数额及现金日记

账账面余额，交接双方在监交人的监督下清点现金并与现金日

记账核对，并在交接单上注明后，由移交人签名确认。交接完

毕，应由移交人、接收人、监交人三方共同在移交清册上签字

后存档一份，移交人、接收人各执一份。

第十条 实行“钱账分管、内部牵制”制度。出纳人员负责

现金收付和保管工作，但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债权

债务、收入费用账目的登记工作，会计人员也不得经管现金出

纳工作，“管钱不管账，管账不管钱”，相互牵制和监督。

第十一条 加强现金管理的审查监督，严格贯彻执行现金出

纳的有关规定。

（一）不准挪用现金；

（二）不准私设小金库保留账外现金；

（三）不准用白条顶替现金；

（四）不准单位之间套换现金；

（五）不准假造用途套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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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准将单位收入的现金以个人名义存储；

（七）不准用本单位账户代其他单位存入或支取现金；

（八）不准以任何票证代替现金；

（九）国家法规制度禁止的现金使用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处理处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15 日印发

经办人：陈庆发 电话：010-61598140 共印 5 份


